[bookmark: OLE_LINK1]关于《北京市西城区户籍老年人异地康养补贴扶持办法》的起草情况说明

一、政策制定背景
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实施京津冀蒙养老服务协同发展战略部署，加快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西城区异地康养工作扩容提质，结合我区实际，区民政局联合区财政局启动了对《北京市西城区户籍老年人赴京津冀蒙协同发展区异地康养补贴实施办法》的修订工作。
二、政策制定过程
[bookmark: _GoBack]根据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实施京津冀蒙养老服务协同发展战略部署，深化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加快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北京市西城区（以下简称西城或西城区）异地康养工作扩容提质，结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新时代高质量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北京市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管理办法》《关于推进京津冀养老政策协同的若干措施》等相关政策，经多轮次吸收采纳建设性意见建议，形成了《北京市西城区户籍老年人异地康养补贴扶持办法（征求意见稿）》，在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和受益老年人利益的同时，实现新老政策有效衔接、稳步推进。
三、政策主要内容
《北京市西城区户籍老年人异地康养补贴扶持办法（征求意见稿）》共七章27条，主要内容包括总则、补贴标准、补贴申领及受理、补贴监管、协同处理机制、组织保障和附则。
（一）总则。明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概念定义和适用区域，明确服务对象是西城区户籍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
（二）补贴标准。补贴包括老年人异地康养个人补贴和养老机构运营补贴两类。入住津冀蒙协同发展区域和与西城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企业，在京外经当地民政部门备案运营且在北京市养老服务网上登记的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贴600元；入住北京生态涵养区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贴200元。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北京市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管理办法》《关于推进京津冀养老政策协同的若干措施》实施。
（三）补贴申领及受理。异地康养补贴均通过“北京市民政资金统发监管信息平台”申请、发放和管理。并明确了补贴发放的时间。
（四）补贴监管。明确了监管机制、失信处理和异议处理。
（五）协同处理机制。建立养老服务纠纷处置按照属地受理、分级处置、异地协同、全程留痕原则工作机制。
（六）组织保障。明确了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和各街道职责。
（七）附则。新办法明确有效期三年，老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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